[bookmark: contact_no]编号：
科 技 查 新 委 托 书

查新机构：   濮阳市科技创新综合服务中心     
查新委托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32003—2015《科技查新技术规范》，双方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的查新事务，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委托书。

	查新项目名称
	[bookmark: pro_name_ch]中文： 

	
	[bookmark: pro_name_en]英文：(仅限国内外项目填写)

	委托人
	单位名称
	[bookmark: wtjg_name1]

	
	通信地址
	[bookmark: wtjg_address]

	
	邮政编码
	[bookmark: wtjg_zipcode]
	电子信箱
	[bookmark: wtjg_email]
	委托日期
	[bookmark: record_in_date]

	
	负 责 人
	[bookmark: wtjg_charger]
	电    话
	[bookmark: wtjg_charger_phone]
	传  真
	[bookmark: wtjg_fax]

	
	联 系 人
	[bookmark: wtjg_linker]
	电 话 1
	[bookmark: wtjg_linker_phone]
	电话2
	[bookmark: wtjg_linker_mobile]

	查新机构
	机构名称
	濮阳市科技创新综合服务中心

	
	通信地址
	濮阳主市京开大道中段256号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0393-6666221

	
	查 新 员
	[bookmark: cxy_name]
	传   真
	

	1、 查新目的（唯一性选择）





	二、查新点
（注：查新点即查新委托单位需要查证的、自我判断的技术新颖点、创新点，是从技术要点中提取的，主要反映项目的技术方案和技术效果。应以通用的、规范的技术术语进行表达，不得使用带有修饰性的表述语，如打破、首创、独特等。简明扼要写出采取了哪些不同的工艺、方法、配方等。引进消化的技术要说明技术来源。凡需要查证的数据、指标等还应提供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查新点不超过三点，点中不要再设分点。）
[bookmark: cx_jsyd]






	三、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要点
（注：查新委托内容经确认并被受理后，则不能随意更改。若有更改，则需重新办理委托手续，视为新的委托。技术要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述：
1.简述项目所属科学技术领域及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2.重点描述项目为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材料、工艺、方法和设备等方面的创新。
3.有益效果，可以由产率、质量、精度和效率的提高，能耗、原材料、工序的节省，加工、操作、控制、使用的简便，环境污染的治理或者根治，以及有用性能的出现等方面反映出来。）














	[bookmark: cx_range]四、查新范围          
    国内      国内外

	五、检索词
（注：针对项目查新点，结合科学技术要点，提供同行公认的技术术语，包括规范词、关键词、同义词、近义词、相关词及其相关词汇的全称及缩写；必要的化学物质名称、CAS登记号、分子式及结构式；物种拉丁文名称；专利分类号等。（包括主题词、关键词，含规范词、同义词、缩写词，分类号、化学物质登记号等，国外查新还需提供英文检索词和查新项目的英文名称。）
[bookmark: supply_keyword_ch]
[bookmark: supply_keyword_en]




	六、查新委托人提供的参考文献及资料目录
（注：1.委托方申请、拥有或使用的与本委托项目密切相关的专利文献发表情况（列出专利名称、专利号、申请人或发明人、申请日期等信息）；
    2.项目知识产权若属引进、购买或共有，列出清单说明；
    3.与本项目密切相关的已申报的立项情况(列出项目名称、上报单位、获批情况)；
    4.委托方发表的与本委托项目密切相关文献情况(列出论文作者、题目、刊名、年、卷、期等信息)。
    5.列出与委托项目相关的、除委托单位及其人员以外的文献（论文包括作者、题目、刊名、年、卷、期等信息，专利包括专利名称、专利号、申请人或发明人、申请日期等信息），目的是进一步理解查新点内容，并为校核委托人所提供检索词，特别是为国外文献的检索服务。）

[bookmark: contact_attach]














	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查新委托人有权自主选择查新机构，查新机构可根据具体情况有权接受或者拒绝查新委托。
2．查新机构可要求查新委托人提供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资料，同时对其负有保密责任。
3．查新委托人需对本委托书中所填查新项目相关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查新机构将参照查新委托人填写的相关内容进行文献检索、文献筛选、对比分析、新颖性判断、撰写结论。
4．在本委托书履行过程中，查新委托人不能变更查新点、检索词等内容。
5．查新机构应以文献为依据，按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出具查新报告；查新委托人不能干扰查新机构查新人员撰写查新结论。
6．查新机构应在本委托书约定时间内向查新委托人出具查新报告，同时查新委托人应予以积极配合；如遇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完成，应事先与查新委托人沟通。
7．查新报告仅供本委托书中约定的“查新目的”使用，若因查新委托人使用不当造成的影响，查新机构不承担责任。
8．查新机构仅受查新委托人委托对查新项目中查新点的新颖性进行查证，对查新项目的知识产权不进行界定。
9. 本委托书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八、查新委托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bookmark: record_in_date_year1][bookmark: record_in_date_month1][bookmark: record_in_date_day1]本查新委托在       年     月      日在    郑州      （地点）履行。
履行方式：
1、 委托人到查新机构取报告  2、快递送达（到付）3、        

	九、查新项目的项目来源




	十、本委托书一式贰份，经双方确认签字（或盖章）后方可生效。

委托机构（章）：                         查新机构（章）： 

代   表（签字）：                        代  表（签字）：
  
 
[bookmark: record_in_date_year][bookmark: record_in_date_month][bookmark: record_in_date_day]                                              订立日期：     年    月   日


	十一、其他事项
























